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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零部件售后服务及质量目标保证协议

合同编号： 2024FT04024270  

签订地点： 北京市昌平区    

甲方（采购方）：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销售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鉴于：双方已经于 2024  年 1 月 1 日签订了《汽车零部件（及直接辅料）采购框架

合同》（（以下简称《采购框架合同》，合同编号： 2024FT01102701       ），本着互惠互

利、共同发展、保障服务的合作原则，经双方平等协商，就《采购框架合同》中所涉及的 2024

年零部件售后服务以及质量目标等事宜，双方达成并签署本协议，作为《采购框架合同》的

补充，以资共同遵守。

★  本协议及相关附件

协议正文： 《协议正文》

附件 1：                        附件 4：                        

附件 2：                        附件 5：                        
协议附

件

附件 3：                        

本协议系由各方协商一致而达成，非任何一方提供的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各方已充

分理解合同条文的相关规定，知悉各自在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

甲方（签署）：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乙方（签署）：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送达联系人： 杨春华             送达联系人：  白桦                

联系电话： 010-56716618           联系电话： 18601235516           

送达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送达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

路 10号 B213室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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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正文

一、零部件及售后服务

就甲方依据《采购框架合同》在 2024 年整车装配的乙方供应的零部件，乙方承诺向甲

方提供售后质保服务、配件供应、技术、培训等相关支持事宜。具体如下：

 1、乙方供应甲方的零部件质保期限如下：

注：

（1）上表中的保修期限和保修里程，从甲方以及甲方经销商将整车交付客户之日起算，

以先到者为准；

（2）乙方所供应的未在上表中列明的二、三级零部件，质保期执行其上一级零部件的

质保期规定，如双方对零部件名称界定不一致的，以甲方的标准为准；

2、质保期内，乙方承诺对零部件的质量进行负责，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由甲方以及甲

方授权的服务站进行保修或者更换，无需甲方事前通知乙方。保修或更换产生的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工时费、更换配件材料费、故障件召回费、清退费以及运输费等）标准

按照甲乙双方认可的质量问题发生当年的零部件所装配车辆的品牌服务政策执行，甲方有权

向乙方进行全额追偿相关费用。甲方品牌服务政策详见甲方信息系统发布的政策文件《福田

汽车 XX品牌服务政策》及《海外保修与服务政策》（若当年尚未发布，执行上一年的服务政

策）。甲方及甲方经销商交付客户的乙方零部件所装配车辆品牌服务政策中关于质保期限的

规定与本协议第一条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第一条规定为准。第一条规定的质保期限之外

序号 品牌 子品牌 所属总成 类别 零部件名称 保修期

限（月）

保修里程

（万 KM）

1
图雅诺 图雅诺

整车零部

件
全部 座椅模块 36 8

2

图雅诺

图雅诺、风景、图

雅诺智蓝、风景智

蓝、精灵智蓝

整车零部

件
全部 座椅模块 36 6

3
图雅诺

图雅诺大 V、图雅

诺大 V EV

整车零部

件
全部 座椅模块 36 10

4 皮卡 火星 车身 / 座椅模块 36 10

5 皮卡 将军 车身 / 座椅模块 36 10

6 皮卡 征服者 车身 / 座椅模块 3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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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保费用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承担主体。当零部件出现批量质量问题时，乙方应协助甲方

进行产品召回，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进行责任界定后确定费用承担。对于因车辆事故、客

户抱怨、产品口碑质量、客户关怀等原因造成的超出保修政策范围的客户让渡服务费用，由

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解决。

3、当甲方出口车（包含整车与 KD）使用乙方产品时，出口零部件售后三包索赔以乙方

零部件在国内销售车型上一年度平均单台索赔金额为基础，计算公式为：乙方某季度出口车

售后三包索赔金额＝乙方国内销售车型上一年度平均单台索赔金额×乙方在出口车上的该

季度装机量。具体索赔实施由甲方所属各工厂负责。但当车辆出现重大、批量质量事故时，

乙方应按照甲方的通知要求协同甲方共同到海外现场进行处理，提供配件并保障到位。

说明：

1）乙方国内销售车型上一年度平均单台索赔金额＝乙方上一年度国内三包索赔总金额

/乙方上一年度国内车型的供货量。

2）乙方在出口车上的某季度装机量根据出口车零部件装车记录进行统计。

3）如乙方零部件在甲方国内车型供货量小或仅供货甲方出口车型，无法按照以上索赔

标准执行的，可单独与甲方海外事业部签署索赔协议，否则将按照该产品线相同零部件的平

均索赔标准执行。

4、如乙方对质保旧件有返回需求，甲方负责在 T+1月 25日前将 T月旧件按双方约定标

准返回质量索赔故障件至旧件库房。乙方按期前往旧件库房对故障件实施清退，于 T+2月 5

日前完成旧件现场清退。如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提出调返通知或者完成旧件现场清退，则

视为质保旧件无需返回乙方，甲方有权自行处置质保旧件、且无需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针对有异议的故障件，乙方可要求甲方提供维修工单、照片等相关维修信息，乙方提出需求

并且甲方同意后，双方负责联合稽查。

5、乙方应按照品牌服务政策向甲方及甲方的服务站免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培训和技

术资料等，对甲方及甲方的服务站的工作给予协助，对于疑难问题，甲方按照技术升级流程

传递至乙方，乙方应在 24小时内给予反馈支持。

6、乙方设专人（姓名：白桦  ，联系电话：18601235516   ）对甲方进行技术支援，

协调乙方产品的服务事宜，由乙方负责印刷产品技术资料，发放给甲方和甲方服务站维修使

用，费用由乙方承担。

7、乙方应免费向甲方提供乙方产品的服务技术资料，包括但不仅限于：配件明细表、

专用件明细、零件图册、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技术参数标准、专用工具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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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乙方应免费为甲方提供相关培训支持，具体培训方式由甲乙双方协商制定。

二、零部件质量目标

1、为更好了解市场反馈情况，改进零部件质量，双方共同制定零部件市场售后

IPTV-3MIS目标如下：

2024 年度座椅业务零部件 IPTV-3MIS 目标规划

业务 质量业务单元 座椅模块 / / / / /

皮卡业务 P2/P3 0.5 / / / / /

图雅诺 1.4 / / / / /

风景 G7/G9 0.4 / / / / /

图雅诺

风景 G5 1.3 / / / / /

2、零部件市场售后 IPTV-3MIS计算方法如下：

i 月 IPTV-3MIS=【i 月生产且在（i、i+1）月销售的车辆市场跟踪 90 天，因乙方原因

造成甲方服务商的维修项次】÷i月生产且在（i、i+1）月销售的车辆数×1000。

（注：i为 1至 12月）

3、乙方承诺交付甲方的零部件满足双方约定的质量要求，实际每月 IPTV-3MIS 均不超

出目标。甲方对零部件实际 IPTV-3MIS进行月度跟踪评价，超出目标的按如下规则每季度要

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连续 3个月 IPTV(标准）（3MIS）持续上升且加权值超标（包含首月 IPTV

为 0的零部件），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与甲方签订黄色/红色质量改进协议，乙方拒绝签署的，

乙方应按照前三个月供货额的 8%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支付条件 违约金支付标准 免于支付违约金的情形

季度实际 IPTV（标

准）（3MIS）加权值，

超出目标幅度在

30%以上的

每超出目标 1%，乙方应按照当期

该零部件供货金额的 0.02%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最高限额为当期该

零部件供货金额的 3%

（1）超出目标幅度在 30%(含)以内；

（2）i 月生产且在（i、i+1）月销

售的车辆数低于 50台的；

（3）违约金金额小于 1000元的

4、乙方应通过甲方售后服务系统，日常收集质量问题信息，主动立项改进，并将改进

情况随时反馈给甲方。

5、乙方严格按照甲方图纸防腐要求执行，如果图纸上无防腐要求的按照企业标准或国

标要求执行。

三、售后费用支付方式

上述售后过程中产生的应由乙方承担的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维修费用、客户损失赔

偿费用、召回费用、质量不达标的违约金），即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的费用，双方同意按照

下述规则完成支付：在 T 月发生的服务费用，甲方于 T+1 月 25 日前按服务费用总金额向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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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同意由甲方直接在应付乙方的货款/乙方预留在甲方的质保金

中扣减相应服务费用，乙方按票面金额开具收据给甲方。

四、申诉及反索赔

1、甲方将索赔清单及相关质量信息通知乙方，乙方对索赔清单及相关质量信息存在异

议的，在接到信息起二十个自然日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诉。乙方未及时提出申诉的视为同

意甲方的索赔，逾期不予受理。

2、乙方不认可申诉处理结果的，可在接到申诉处理结果十个自然日内向甲方再次书面

提出反索赔申诉，若乙方未在要求时间内提出反索赔申诉申请的，视为认可索赔/申诉处理

结果，逾期不予受理。

3、乙方在反索赔申诉成功后，由甲方 T+3月 25日前在当月开票金额中完成反索赔金额

冲抵。

五、其他

1、针对本协议生效之前乙方向甲方所供应的零部件，若双方未就此零部件售后服务单

独约定，乙方同意：质保政策按照零部件所装配车辆销售当年甲方发布的品牌服务政策执行。

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由甲方以及甲方授权的服务站进行保修或者更换，因此产生的相

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工时费、更换配件材料费、故障件召回费、清退费以及运输费等）

标准按照甲乙双方认可的质量问题发生当年的零部件所装配车辆的品牌服务政策执行，甲方

有权向乙方进行全额追偿。费用支付、申诉以及反索赔政策按照本协议第三条以及第四条

规定执行。

2、本协议为《采购框架合同》的补充，如与《采购框架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

准。本协议未尽事项，按照《采购框架合同》约定内容执行。本协议未约定的合规条款、争

议解决条款、送达地址确认等条款，以《采购框架合同》为准。

3、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方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甲乙双方盖章后

于 2024年 1月 1日生效，至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4、本协议生效期间，甲乙双方可根据市场情况提出协议调整建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

修改本协议，修改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

（正文完）

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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